
 
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5年 1月 7日 ) 
 

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支援精英運動員  2011年 5月 13日

(事務委員會會
議及與教育事

務委員會舉行

的聯席會議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將香港體育學院的下述意見轉交教育

局考慮：有需要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

制度，藉以在教育及事業發展方面向精

英運動員加強支援；及  
 
(b) 在事務委員會於日後會議上討論此事

時就上述事宜提交文件，告知事務委員

會政府當局對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

制度的意見。  
 

政府當局會在該兩個事

務委員會舉行下一次聯

席會議討論有關事宜時

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2011年11月15日 香港體育學院答允提供精英運動員 (以及其
他持份者 )對他們可取得的教育及事業支援
的意見。  
 

尚待回應。  

2. 協力援助露宿者  2013年7月22日
(與福利事務委
員會舉行的聯

席會議 ) 

事務委員會要求勞工及福利局提供  ⎯⎯  
 
(a) 更詳盡的資料，說明在社會福利署露宿

者電腦資料系統內已登記的 648名露宿
者的狀況及他們露宿街頭的原因；及  

 

尚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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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的

露宿者宿舍的入住率。  
 

3. 《 2013年香港藝術
發展局 (修訂 )條例
草案》審議工作的

跟進事宜  
 

2014年4月11日 政府當局答允向事務委員會提供下述資

料  ⎯⎯ 
 

(a) 符合資格參與 2013年香港藝術發展局
(下稱 "藝發局 ")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
活動 (下稱 "提名推選活動 ")的個人藝術
工作者總人數為何；及  

 

(b) 關於過往舉行的 5次提名推選活動 (由
2001至 2013年 )，提名推選代理 (即靈思
公共關係亞洲有限公司 )有否就選民獲
發給哪張選票作出紀錄。  

 

尚待回應。  

4. 香港藝術館 (下稱
"藝術館 ")擴建及修
繕工程  
 

2014年5月12日 鑒於政府當局建議重新鋪設藝術館外牆，使

之在建築和美學效果上配合日後藝術館的

新功能和加建部分，藉以令藝術館更加顯眼

和暢通易達，並加強該館以客為本的精神和

品牌形象，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

詳細的資料： (i)說明經修繕後的藝術館在
外部和內部的展覽設施及 (ii)在其擬向工務
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內闡述藝術館的建

築設計連同在這方面的工程成本預算，以便

議員考慮這項工務工程建議。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會

在擬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提 交 的 文 件 內 提 供 資

料，闡述藝術館內部和外

部有何展覽設施及相關

成本數據和建築設計，並

在隨附的圖則內予以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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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5. 公布香港首份非物
質文化遺產清單  
 

2014年6月17日 就委員詢問為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已予

／將予舉辦的活動的詳情 (例如參與人數 )
及會否加強／研究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本地

教育機構／社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

傳承人士及團體 (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 )彼
此之間的合作，以期提升公眾對本地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認識和興趣，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會加強相關合作，並答允在會後提供更多

這方面的資料。  
 

政府當局會在 2015年 1月
提供委員所要求的資料。 

6. 檢討《旅館業條例》
(第 349章 ) 

2014年9月12日
(特別會議)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提供下述資

料  ⎯⎯ 
 

(a) 本港持牌旅館及無牌旅館的數目，以及
該等旅館所分別提供的客房數目；  

 

(b) 推行諮詢文件所載修訂《旅館業條例》
的立法建議會否導致大量持牌旅館結

業；若會，估計有多少間持牌旅館會受

影響；及  
 
(c) 關於針對無牌旅館的執法行動，當局歷

來有否根據《旅館業條例》第 19或 20
條，考慮／作出停止將處所用作旅館的

命令；若有，詳情為何。  
 

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中

文 本 已 於 2014 年 12 月
30 日 隨 立 法 會

CB(2)535/14-15號文件送
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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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7. 在牛頭角興建東九
文化中心  
 

2014年12月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提交東九文化中心工

程計劃建議予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

會審批時，就該項工程計劃 39.98億元的預
算費用提供分項數字及計算基礎。  
 

尚待回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月 7日  


